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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度秦创原“科学家+工程师”队伍
建设项目申报指南

秦创原“科学家+工程师”队伍建设项目，重点支持企业的

工程技术人员（工程师）联合高校、科研院所的专家人才（科学

家）组建“科学家+工程师”队伍，形成相对固定的合作模式和

工作机制，采取“人才+项目”模式给予支持，促进以企业为主

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。

一、支持方向

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和我省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，重点

围绕航空航天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

造、现代农业、生命健康等产业技术领域，支持企业联合高校、

科研院所多领域跨学科组建“科学家+工程师”队伍。

（一）优先支持省重点产业链“链主”企业、省级创新联合

体牵头企业、拟上市科技企业、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；

（二）优先支持秦创原总窗口、产业创新聚集区内企业等牵

头申报，适当统筹兼顾区域协调发展；

（三）优先支持企业联合省外高水平高校、科研院所申报；

（四）优先支持“三项改革”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；

（五）优先支持解决“卡脖子”技术短板、研发国产替代产

品、预期经济效益大的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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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鼓励项目设立科研助理岗位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

1.秦创原“科学家+工程师”队伍建设项目须由企业联合高

校、科研院所申报，应签订联合申报项目协议，明确任务分工、

经费分配、成果知识产权分配和各方责任等内容。

2.项目牵头申报单位为陕西省境内注册的企业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，注册时间一年以上。项目联合申报单位为省内外的高校、

科研院所（含科研事业单位和转制科研院所）。

3.项目牵头申报单位或联合申报单位应拥有省级及以上研

发平台，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，信用良好且运行管理规

范，能从技术、平台、资金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。

（二）项目团队

1.秦创原“科学家+工程师”队伍建设项目团队包括首席工

程师、首席科学家和队伍成员，须征得本人同意。

2.首席工程师是项目负责人，一般应为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在

职人员（若为兼职人员，须提供在职单位批准兼职和兼职单位聘

用的有效证明），须主持承担过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，具备领导

和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。

3.首席科学家一般应为项目联合申报单位在职人员，具有副

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须主持承担过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，

在相关产业技术领域有较强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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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首席工程师和首席科学家应保证项目执行期内在职，有足

够的时间用于项目研究工作，项目完成时原则上不超过其法定退

休年龄。

5.队伍成员数量一般在 10至 15人（不含首席科学家和首席

工程师），其中企业的工程师队伍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5人，队伍

成员专业结构（或从事相关研究与工作）应与项目主要研究方向

紧密相关。

（三）项目研究内容

1.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成果导向，面向企业和产业重

大技术需求，聚焦企业创新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生产制造中的工程

技术问题，协同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化，推进研发成果的工

程化、产品化，促进新产品、新型号、新材料的研制开发。

2.项目应具有较强技术先进性和创新性，对产业发展具有一

定带动性，技术创新和应用目标明确，经济社会预期效益明显。

3.不支持单纯的理论探索、科学研究等科技创新活动。

三、资助经费与实施年限

单个项目资助经费 30万元，项目实施年限一般不超过三年。

四、联系咨询

未尽事宜，请向省科技厅创新平台建设协调处咨询。

联 系 人：张新楼

联系电话：029-872949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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